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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mqs.gov.cn/xxgk/zcwj/scjgfg/bzh/bzhgf/201807/t20180726_13781332.htm） 

 

附錄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深圳市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企业与团体质量诚信意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国质检标联〔2017〕536 号）的

规定，我委制定了《深圳市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管理办法》，并已经市法制办审查通过，现予以

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24 日 

 

 

深圳市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企业与团体质量诚信意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国质检标联〔2017〕536 号）

有关规定，结合深圳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制定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以及企业对其提供的产品

或者服务所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自我声明公开及其监督

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鼓励企业标准、团体标准通过深圳市标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标准平台）向社会公

开，省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有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章   声明公开的主体、内容和渠道 

第四条  企业、团体应当在产品正式生产、服务正式提供前，自我声明公开企业标准、团体

标准。 

第五条  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信息应包括标准信息、声明信息、产品和服务信息。 

第六条 标准信息公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企业执行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的，应当公开相应的标准

名称和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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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执行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的，还应当公开相应的产品和服务的功能指标、产品

的性能指标,也可选择公开标准全文； 

（三）团体标准信息应当公开相应的标准名称、标准号,也可选择公开标准全文；团体标准

依法或依约涉及专利的，还应当公开相关专利的信息。 

第七条 声明信息包括产品和服务标准的真实性、合法性，与相关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以

及标准实施后果和承担法律责任等信息。 

第八条 产品和服务信息包括产品名称、品牌、条码、规格型号及分类等信息； 服务名称、

流程、方法等信息。 

第九条 企业、团体应在线提交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全文。 

第十条  企业和团体在标准平台一般标准专区（以下简称一般标准专区）自我声明公开企

业标准、团体标准。 

 

第三章   企业、团体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企业、团体应当确保公开的标准信息真实、合法，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并对标

准实施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在一般标准专区声明公开的标准，由企业、团体自行处理其声明公开信息的重新

公开、变更和废止。 

第十三条 在一般标准专区声明公开的标准，企业、团体名称发生变更的，应当自行废止以

旧名称声明公开的信息，同时以新名称声明公开。 

 

第四章   服务与监督 

第十四条  鼓励团体制定并公布本行业需要公开的标准清单和标准的关键指标清单，并指

导企业完善企业标准。鼓励标准化专业机构开展标准对比、评价与咨询服务。 

第十五条 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称市主管部门）各辖区管理机构在实施企业标

准、团体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活动中，应当做好政策宣传和引导服务工作。 

第十六条 企业未依法公开其执行标准的，由市主管部门各辖区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示。 

第十七条  市主管部门各辖区管理机构负责对企业、团体自我声明公开的标准信息进行监

督检查，并处理有关声明公开企业、团体标准的举报、投诉。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